
© 2017 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 香港合伙制事务所，是与瑞士实体— 毕马威国际合作组织(“毕马威国际”) 相关联的独立成员所网络中的成员。© 2017 毕马威企业咨询(中国) 有限公司— 中国外
商 独资企业，是与瑞士实体— 毕马威国际合作组织(“毕马威国际”) 相关联的独立成员所网络中的成员。版权所有，不得转载。毕马威的名称和标识均属于毕马威国际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国务院推出系列减税措施，为市场减负再助力 
 
 

背景 

2017 年 4 月 19 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

按照本年《政府工作报告》部署，为持续推动实体经济降成本增后劲，

在一季度已出台的降费措施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出以下系列减税举措： 

• 继续推进营改增，简化增值税税率结构。从 2017 年 7 月 1 日起，将

增值税税率由四档减至 17%、11%和 6%三档，取消 13%这一档税

率；将农产品、天然气等增值税税率从 13%降至 11%。同时，对农

产品深加工企业购入农产品维持原扣除力度不变，避免因进项抵扣

减少而增加税负。 

• 扩大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的小型微利企业范围。自 2017 年 1 月 1 日

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将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上限由 30

万元提高到 50 万元，符合这一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所得减半计算应

纳税所得额并按 20%优惠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 提高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自 2017 年 1 月 1

日到 2019 年 12 月 31 日，将科技型中小企业开发新技术、新产品、

新工艺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在企业所得税税前加计扣除的比例，由

50%提高至 75%。 

 

 

 

本期快讯讨论的法规︰ 

•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简并增值税税率有

关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7]37 号），2017 年

4 月 28 日发布 

•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保监会《关于将商业健康

保险个人所得税试点政策

推广到全国范围实施的通

知》（财税[2017]39

号），2017 年 4 月 28

日发布 

•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继续实施物流企业

大宗商品仓储设施用地城

镇土地使用税优惠政策的

通知》（财税[2017]33

号），2017 年 4 月 26

日发布 

中国税务快讯 

第十三期 二零一七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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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京津冀、上海、广东、安徽、四川、武汉、西安、沈阳 8 个全面

创新改革试验地区和苏州工业园区开展试点，从 2017 年 1 月 1 日

起，对创投企业投资种子期、初创期科技型企业的，可享受按投资

额 70%抵扣应纳税所得额的优惠政策；自 2017 年 7 月 1 日起，将

享受这一优惠政策的投资主体由公司制和合伙制创投企业的法人合

伙人扩大到个人投资者。政策生效前 2 年内发生的投资也可享受前

述优惠。 

• 从 2017 年 7 月 1 日起，将商业健康保险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试点政

策推至全国，对个人购买符合条件的商业健康保险产品的支出，允

许按每年最高 2400 元的限额予以税前扣除。 

• 将 2016 年底到期的部分税收优惠政策延长至 2019 年底，包括：对

物流企业自有的大宗商品仓储设施用地减半计征城镇土地使用税；

对金融机构农户小额贷款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税，并将这一优惠政策

范围扩大到所有合法合规经营的小额贷款公司；对高校毕业生、就

业困难人员、退役士兵等重点群体创业就业，按规定扣减增值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个人（企业）所得税等。 

深化税制改革、加大减税力度，不断为市场主体减负增力，是深入推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尤其是在美国刚刚公布了其减税计划

（包括将联邦公司税税率由 35%降至 15%，减少个人所得税级距并将

最高税率降至 35%等），其他各国也都在努力增强自身竞争力和投资吸

引力（包括实施减税政策）的大形势下，中国政府适时推出了系列减税

措施，以期通过优化营商环境，增强企业活力和创新动力。 

为落实上述减税措施，近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多项文件，

对相关政策予以明确。对于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及试

点地区创投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我们在以下系列快讯中将进行详细探

讨。本期快讯中，我们仅重点关注其他各项减税政策。 

• 《中国税务快讯：科技型中小企业可享 75%研发加计扣除》（第十

四期，二零一七年五月） 

• 《中国税务快讯：创投企业和天使投资个人投资初创科技型企业可

享税收优惠》（第十五期，二零一七年五月） 

 

 

 

 

本期快讯讨论的法规（续）︰ 

•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继续执行有线电视

收视费增值税政策的通

知》（财税[2017]35

号），2017 年 4 月 28

日发布 

•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继续执行新疆国际

大巴扎项目增值税政策的

通知》（财税[2017]36

号），2017 年 4 月 28

日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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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简并增值税税率有关政策的通知》（财税[2017]37 号，以下简

称“37 号文”） 

主要内容 

37 号文明确，自 2017 年 7 月 1 日起，简并增值税税率结构，取消 13%

的增值税税率，并对以下事项予以明确： 

• 纳税人销售或者进口原适用税率为 13%的货物（包括农产品、图书、

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等），适用税率调整为 11%。 

• 纳税人购进农产品，取得一般纳税人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或海关

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的，以增值税专用发票或海关进口增值税专

用缴款书上注明的增值税额为进项税额；从小规模纳税人取得增值

税专用发票的，以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金额和 11%的扣除率计

算进项税额；取得（开具）农产品销售发票或收购发票的，以农产

品销售发票或收购发票上注明的农产品买价和 11%的扣除率计算进

项税额。 

•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期间，纳税人购进用于生产销售或委托受托

加工 17%税率货物的农产品维持原扣除力度不变（应当分别核算相

关进项税额）。 

此外，37 号文还对相关货物的出口退税率进行了相应调整，并给予了过

渡政策（即外贸企业 2017 年 8 月 31 日前出口的相关货物，购进时已按

13%税率征收增值税的，或生产企业 2017 年 8 月 31 日前出口的相关货

物，仍可执行 13%出口退税率）。 

毕马威观察 

本次增值税税率简并，将原适用 13%税率货物的税率下调为 11%，这不

仅降低了相关纳税人的税负；同时，税率的简并还将降低纳税人的合规

成本、减少税收争议，总体来说，将受到广大纳税人的欢迎。 

同时，对于农产品深加工企业，为避免因进项抵扣减少而增加税负，还

特别设置了营改增试点期间的过渡政策，即纳税人购进用于生产销售或

委托受托加工 17%税率货物的农产品维持原扣除力度不变（应当分别核

算相关进项税额）。 

虽然此条款并未明确说明，何为维持原扣除力度不变，尤其是在纳税人

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或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时，能否仍按 13%的

扣除率计算进项税额。但 37 号文第二条第（五）项规定，纳税人购进农

产品既用于生产销售或委托受托加工 17%税率货物又用于生产销售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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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货物服务的，应当分别核算农产品进项税额。未分别核算的，统一以

增值税专用发票或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上注明的增值税额为进项

税额，或以农产品收购发票或销售发票上注明的农产品买价和 11%的扣

除率计算进项税额。 

将两个条款结合分析，我们应可以进一步理解，在分别核算相关进项税

额的情况下，纳税人购进用于 17%税率货物的农产品，不论取得何种凭

证，均应可以 13%的扣除率计算进项税额。 

简并增值税税率可使增值税更为中性，也使抵扣链条更加清晰简便，进

而降低纳税人和税务机关的合规和征管成本。从目前全球实行增值税的

国家来看，大多数国家均实行的是单一或两档税率，实行三档及以上税

率的国家仅占总数的四分之一左右。长期来看，增值税税率仍有可能进

一步简并。 

 

《关于将商业健康保险个人所得税试点政策推广到全国范围实施的通知》

（财税[2017]39 号，以下简称“39 号文”） 

主要内容 

自 2017 年 7 月 1 日起，将商业健康保险个人所得税试点政策推广到全

国范围实施。 

• 对个人购买符合规定的商业健康保险产品的支出，允许在当年（月）

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予以税前扣除，扣除限额为 2400 元/年（200

元/月）。 

• 单位统一为员工购买符合规定的商业健康保险产品的支出，应分别

计入员工个人工资薪金，视同个人购买，按上述限额予以扣除。 

• 取得工资薪金所得、连续性劳务报酬所得的个人，以及取得个体工

商户生产经营所得、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承租经营所得的个体工商

户业主、个人独资企业投资者、合伙企业合伙人和承包承租经营者，

均为适用商业健康保险税收优惠政策的纳税人。 

毕马威观察 

此前，商业健康保险的个人所得税政策已于 2016 年 1 月 1 日在北京、

上海、天津、重庆及各省、自治区选定的中心城市先行试点。本次试点

政策的全国推广，并未对原试点政策进行任何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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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单位统一为员工购买符合规定的商业健康保险产品的支出，39 号文

规定应视同个人购买，分别计入员工个人工资薪金。但由于该政策为个

人所得税政策，在企业所得税上，相关支出能否作为企业工资薪金支出

在税前扣除，还有待相关政策进一步明确。 

 

《关于继续实施物流企业大宗商品仓储设施用地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政

策的通知》（财税[2017]33 号） 

《关于继续执行有线电视收视费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7]35

号） 

《关于继续执行新疆国际大巴扎项目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7]36 号） 

主要内容 

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继续执行以下税收优

惠政策： 

• 对物流企业自有的（包括自用和出租）大宗商品仓储设施用地，减

按所属土地等级适用税额标准的 50%计征城镇土地使用税。物流企

业的办公、生活区用地及其他非直接从事大宗商品仓储的用地，以

及非物流企业的内部仓库，不属于规定的优惠范围，应按规定征收

城镇土地使用税。 

• 对广播电视运营服务企业收取的有线数字电视基本收视维护费和农

村有线电视基本收视费，免征增值税。 

• 对新疆国际大巴扎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和新疆国际大巴扎文化旅游产

业有限公司从事与新疆国际大巴扎项目有关的营改增应税行为取得

的收入，免征增值税。 

毕马威观察 

上述各项政策仅是将 2016 年底到期的部分税收优惠政策延长至 2019 年

底，并未有其他实质性的变化。 

目前出台的具体政策尚未囊括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及的所有将继续执行

的政策，如金融机构（包括小额贷款公司）农户小额贷款利息收入免征

增值税，对重点群体创业就业扣减增值税及其他税费等。可以预见，后

续将有更多落实文件进一步出台。 

 

http://szs.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704/t20170428_25906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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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他未提及到期优惠政策，如对化妆品制造与销售、医药制造和饮料

制造企业发生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可在不超过当年销售（营业）收入

30%的限额内予以扣除的优惠政策（财税[2012]48 号），原政策已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执行到期，是否会在 2016 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

期结束前（即 2017 年 5 月 31 日前）出台适用于 2016 纳税年度的延期

政策，纳税人目前仍需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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